黑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接收推免生复试方案

一、组织领导

生命科学学院接收推免生复试工作领导小组组成如下：

组长：李海英

组员：马春泉、宋福强、葛菁萍、孙庆申、杜仁鹏、孙萌
二、资格审查

资格审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本校推免生应提供：

1．有效居民身份证。

2．《申请表》及相关材料。

（二）外校推免生应提供：

1．有效居民身份证。

2．本科阶段成绩单1份，并加盖学校教务处公章。

3．获奖证书复印件各1份（复试时需提供证书原件）。

4．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合格证书复印件1份、或PETS4成绩证明1份、或ELTS成绩证明1份、或TOEFL成绩证明1份、或BFT(中高级) 成绩证明1份（复试时需提供证书原件）。

5．体现自身学术水平的代表性学术论文、出版物或原创性工作成果等材料。

    三、思想政治与外语复试

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内容包括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表现、工作学习态度、诚信守法等方面。
外语复试主要考察学生的外语听说能力。除了考察学生基本外语表达、词汇量、交流互动能力外，重点考察学生在阅读专业外文文献等专业英语处理的能力。具体包括简短的自我介绍（包括为什么选择本学科专业深造等）；专业词汇；简短文献的翻译；与评委之间的互动等。

    四、专业复试

专业复试采取面试方式进行，主要考察学生的专业综合能力。除考察学生在专业理论和实验技术方面的掌握情况外，对于本学科领域前沿动态的掌握和是否具有创新科研潜力方面作为重点考察内容。具体包括学科专业基本理论和基本实验技能的掌握情况；对当前国内外本学科专业研究热点问题的把握情况；针对假定试验流程或问题，能否提出科学有效的解决方案或思路等。
五、复试要求

复试成绩总分100分，其中专业综合能力面试60分，外语听说能力测试总分40分。复试的总分在60分以上且思想政治考核为合格者视为复试合格。
    六、时间地点安排

   时间地点由学院老师直接通知学生。

    七、录取顺序

复试合格且申请专业有接收计划者，可直接录取，由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统一发送待录取通知；复试合格但申请专业没有接收计划时，可在复试小组的建议下调整申请专业；复试不合格者，不予录取。复试录取以复试成绩高低为序，择优录取。

八、其他
复试工作由生命科学学院推免生工作领导小组进行指导。
学院联系人：杜仁鹏，86609134
研究生学院招生工作电话：86608729

学校纪检监察处工作电话：86608305

本细则未明确事宜遵照学校复试方案执行；本细则由黑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负责解释。
                         黑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2024年 9 月 26 日

